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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务概述 一、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概念 （一）公民和国

籍 取得国籍通常有两种方式：出生国籍和继有国籍。 所谓出

生国籍，是指因出生而取得国籍。又分为血统主义原则和出

生地主义原则。前者是指以出生时父母的国籍为依据确定其

国籍，后者是指以出生地所属的国家为依据确定其国籍。很

少有国家实行单纯的血统主义或出生地主义，一般是实行二

者相结合的原则。我国采取的是以血统主义为主、以出生地

主义为辅的原则。具体而言， （1）一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为

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国籍； （2）父母

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的，具有中国国籍

；但如果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

生时具有外国国籍的，则不具有中国国籍； （3）父母无国

籍，或者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

中国国籍。 继有国籍则指因加入而取得国籍。外国人或无国

籍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申请人必须

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二是必须出于本人的自愿。同

时还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第一，申请人是中国公民的近

亲属；第二，本人定居在中国；第三，有其他正当理由。具

备上述前提并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就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

籍。 我国管理国籍申请的机关，在国内是申请人居住地的县

、市公安机关，在国外是中国外交代表机关和领事机关。但

这些机关只负责管理申请并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最后的审批权则属于公安部。一经公安部批准，由有关公安

机关发给证书后，申请人就具有了中国国藉，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人，不得保留外国国籍

。 在我国，“公民”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的区

别在于：第一，性质不同。公民是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

）相对应的法律概念，人民则是与敌人相对应的政治概念；

第二，范围不同。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更加广泛，公民

中除包括人民外，还包括人民的敌人；第三，后果不同。公

民中的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履行全

部义务，公民中的敌人，则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利，也不能

履行公民的某些义务。此外，公民所表达的一般是个体概念

，而人民所表达的往往是群体概念。 （三）公民权与人权 人

权是指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

利，公民权则是人权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

的本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是

该国国内法对人权的具体规定和保护。 人权是资产阶级为了

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特权而提出来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

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以后，人权也由理论概念上升为法律原

则，直接成为政治纲领或者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中国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承认人权的概念

。1997年和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了前一公约。 中国对人权的基本立场是：第一

，在阶级社会里，人权总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第二，各国的

人权实践总要受到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

，因而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与国



情，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第三，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国家

的独立权和发展权则是生存权的保障。第四，中国愿意积极

参加国际人权活动，重视在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

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

部管辖的问题，任何国家的人权制度都应当由该主权国家通

过国内立法加以确认和保护。 （四）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

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特点 第一，突出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的要地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在宪法结构中的

位置，由以前的第三章调整到第二章，放在“国家机构”之

前，从而表明在国家生活中，保护公民权利的地位重于国家

机构，反映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价值取向，亦即由

国家机构管理人民改变为国家机构的权力来自人民。 第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有所增加，内容更加充实具体。有关公

民基本权利的条款1954年宪法是14条，1975年宪法是2条

，1978年宪法是12条，而现行宪法则增加到18条，而且内容

更加充分、具体、明确。 第三，更加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实

现条件。现行宪法充分体现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性与实践

性相统一的原则，注意从法律上和物质上保障公民权利和自

由的实现。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宪法还确定了相应

的物质和法律保障，使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现实基础。 

第四，更加强调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任何公民享有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

务。此外，宪法还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

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不可损害其他公民的合

法权利和自由。 二、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一）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广



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体的

广泛性。第二，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范围的广泛性。 （二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

平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民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方面一律平等。一是任何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权利，也一律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二是

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

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任何公民，公民有权要求得到平等

的对待；三是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以

外的特权。第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司法

机关根据事实和法律，平等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地

追究一切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 （三）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的现实性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现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内容的现实性。我国宪法关于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因而切实可行。具体表现在：一是客观

上的确需要而又非确认不可的就坚决予以规定；二是能做到

的就规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规定到什么程度。第二，宪法

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有物质保障又有法律保障

，因而是可以实现的。 （四）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是一致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

法第33条）。 第二，公民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

如劳动、受教育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第

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互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



保障将促使公民自觉地履行义务，义务的自觉履行将为公民

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扩大创造条件。第四，权利的享有上附有

条件，即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

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